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附屬高級中學技能強化教學實施要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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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目的
1、使同學在專業科目能夠進一步學習，以取得相關技術士證照，同時獲得最佳成績。
2、提供一設備齊全的訓練場所供學生練習與討論，以爭取競賽榮譽。

二、實施對象
1、報名參加勞委會技能檢定、代表學校參加全國技藝競賽等同學。
2、報名參加商業與資訊領域之各項技能檢定與競賽之同學。

三、實施時間
依指導教師安排規劃，利用夜間、假日、寒暑假等課餘時間，以不影響正課進行為原則。

四、實施方式
1、由指導教師視需要提出申請表，經校長核准後實施。
2、辦理技能強化教學前，應由各科製發家長同意書，始可辦理。
3、技能強化教學內容為輔導學生參加勞委會技能檢定者，經家長同意書回收後，參加人數若未滿15人，指導老師得決定予以停辦，並由各科製發取消通知書。
4、實施技能強化教學期間，視同正式上課，一切規範均須依學校辦法辦理。
5、實施技能強化教學期間，指導教師應填寫「技能強化教學紀錄表」，以利後續追蹤。

五、經費
1、技能強化教學所需各項材料費用，由上課學生自行負擔，或由各科統籌後，視情況由實習處管控之校內預算補助。
2、技能強化教學活動為教師犧牲個人休息時間協助學生提升學習成就，故參與技能強化教學學生應繳交相關費用，每節課以20元為原則；教師每節鐘點費以不超過510元為原則，每生收取總費用應於申請表中填列完整，經校長核准後，由學生自行繳交至總務處出納組，並於課程結束後，由各科製作印領清冊等憑證並辦理核銷事宜。
3、若指導教師考量相關因素不收取技能強化教學費用，則依實際上課時數申請補休，並於課程結束後，由各科予以敘獎感謝之。
4、利用非上班時間內支援技能強化教學行政工作之相關人員，依實際工作時數申請補休。

六、實施場地
1、各技能強化教學課程實施教室，以各科專業教室或選手訓練室為原則，若有衝突，由各科科主任協調之。
2、技能強化教學實施前，應由指導教師登記並借用鑰匙，使用後，應由指導教師督導學生負責教室內之清潔工作，並依規定填寫各項紀錄表。
七、本實施要點經由實習輔導會議討論通過後，呈  校長核可後公佈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附屬高級中學技能強化教學申請表
	科目(職類)
	
	指導教師
	

	教學時間
	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 至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每周      及每周      ，時間：

	預計名單
	     年           班   名單：


	教學單元
	

	教學地點、
需協助事項
	1、 地點：             。   二、冷氣開放（溫度管理）
三、走廊、鐵捲門 。         四、廁所燈、教室燈。

	經費需求
	□材料費：總計：             元，每生：            元。
□收取鐘點費，每生收取            元。
□不申請鐘點費，以補休計。

	備註
	每節課每生以收取20元為原則；教師可自行評估參加人數，每節鐘點費以不超過510元為原則。

	申請教師
	科主任

實習主任
	人事室

	總務處
	校長



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附屬高級中學技能強化教學記錄表
	科目(職類)
	
	指導教師
	

	教學時間
	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 至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	學生名單
	     年      班     名單：        、        、        
              、        、        、        、        

     年      班     名單：        、        、        
              、        、        、        、        

	教學單元
	

	教學情形與成效
	






	備註
	

	任課教師
	科主任
	實習主任
	校長

	
	
	
	




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附屬高級中學技能強化教學  
家長通知書
親愛的家長您好：
一、事由： 
二、時間：
三、地點： 
四、費用： 
五、實施技能強化教學期間，視同正式上課，一切規範須依學校辦法辦理。
六、指導教師，由         教師負責輔導(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)。










 本人子弟           就讀貴校       年       班，座號       號
    敝子弟參加貴科辦理之技能強化教學活動，本人並將督促其配合學校作息時間，遵守校規，聽從師長指導努力學習。
謹致
不同意原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家長：             (簽章)
家長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
敬啟
中華民國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
